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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对人，无法理解为何电子监控

设备认定他存在违法鸣笛行为，更无

法有效的对基于算法生成的波段曲线

图等证据进行质证和辩驳。被告H交

警支队在庭审阶段就该设备的技术原

理与功能特性做出陈述，并提交经法

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作为证据，但

在庭审中解释设备的技术原理与功能

特性时，主要依赖于设计主体提供的

信息以及法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这反映出行政主体在面对算法相关的

专业问题时自身理解的局限性。这种

现象如同一条“鸿沟”呈现在算法与普

通行政相对人中间，同样呈现在设计

主体与其他组织之间。

二、自动化行政处罚侵蚀行政
相对人权利

（一）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的知

情权不全面

相较于传统行政处罚中执法人员

当面告知行政相对人违法依据与处理

逻辑的模式，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相对

人无法知情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如何被

算法识别、记录与处理，知情权仅覆盖

违法事实的表层信息，导致知情权体

系存在明显缺口。

（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

申辩权减损

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作出部分或

完整的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的陈

述申辩权会被高效运转的代码规则所

吞噬。即使以手机短信、手机APP通

知相对人行政处罚的信息，相对人也

没有时刻保持关注的义务，例如《G省

非现场执法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行政执法主体在非现场执法活动

中发现当事人正在实施违法行为的，

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或者其他

方式进行劝阻教育，责令改正的，应当

立即予以纠正。”这种方式弱化了传统

行政处罚程序中面对面的沟通作用，

很难实现意见交换、吸收怨恨等程序

功能，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也难以事

实上到达当事人，行政处罚相对人的

申辩权存续的法定时间可能因此错

过，相对人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三）行政相对人的事后救济权掣肘

1.“算法黑箱”导致举证困难

以“何某诉H交警支队案”为例，

相对人质疑声呐定位设备的抓拍精度

时，行政机关仅以设备检验报告搪塞，

拒绝披露算法的“频率识别阈值”等关

键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相对人

即便行使质证权利，也因缺乏专业知

识和技术资料，难以对算法证据的合

法性、准确性提出有效质疑。举证责

任的本质是通过法律强制力平衡双方

诉讼能力的差异，但算法技术的专业

性使得相对人在技术事实的证明上完

全处于劣势，行政机关虽负有举证责

任，却可凭借“技术中立”“商业秘密”

等理由规避核心信息披露义务，导致

“被告举证”异化为“被告自证”。这种

举证责任分配的失衡，使得相对人在

事后救济中难以撼动算法行政处罚的

效力。

2.技术门槛的限制

算法技术的复杂性不仅给相对人

带来挑战，同时也考验司法机关的审

查能力。普通法官往往缺乏算法原理

的专业知识，即便引入专家辅助人制

度，高昂的鉴定成本和专业技术门槛

依然成为救济权行使的障碍。鉴定机

构需对算法的识别准确率、数据采集

合规性等进行分析，单次鉴定费用可

能高达数万元，这对普通相对人而言

难以承受。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实践中

也存在局限性。专家意见的独立性、

中立性难以保证，不同专家对同一算

法问题可能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司法

裁判陷入“技术争议”。这种技术阻隔

使得事后救济程序效率低下，相对人

即便提起救济，也可能因技术问题久

拖不决，权利虚化现象愈发严重。

3.传统的责任承担方式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行政责任承担方式主要针

对以人为行政主体进行设计，难以应

对自动化行政处罚中“人机互动”的特

殊性，责任主体难以界定。在涉及行

政机关、技术公司等多方主体参与下，

使得责任链条延长，如若算法模型导

致错误处罚，行政机关可能将责任归

咎于技术缺陷，而科技公司可能以算

法的正确性为由推诿。因此，是以行

政主体或是技术公司为不同的追责对

象，这是两种不同的追责进路，相对人

的选择不同，容易造成“瞬间罚，累月

诉”的救济困境。

三、行政相对人正当程序权利
的保障

（一）事前预防：保障行政相对人

知情权

保障相对人知情权需兼顾自然科

学技术主义与社会科学法治程序正义

两个角度，需要以“适当透明”作为算

法决策透明性标准，进而避免过度透

明造成算法决策功能的完全丧失。算

法可公开性本质是为实现透明政府，

而非追求透明算法。作为算法的应用

主体，行政机关应当明确自身的算法

信息披露义务，向当事人阐明算法模

型的基本逻辑、关键参数及数据的收

集来源，构建出算法解释技术机制，运

用可视化工具，帮助当事人理解技术

运行逻辑。此外，行政机关应当自主

建立分级披露制度，来满足不同群体

当事人的解释需求，同时强化内部监

督，将算法处罚系统记录全流程数据，

以便内部检查。最后从公众参与角

度，通过听证会、意见征集等形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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